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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河创建”）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4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

到董事 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载望先生主持，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公司所属承达集团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

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所属境外企业承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权益，以下简称

“承达集团”）拟在境外公开发行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承达集团的主营业务为港澳等地区的室内装饰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2004]67号）（以下简称“通知”），公司符合《通知》中第二条规定

的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的以下条件： 

1、上市公司在最近三年连续盈利。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华普天健会审字

2013-0810号、华普天健会审字2014-1135号、华普天健会审字2015-1597号《审

计报告》，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和201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分别为47,849.63万元、29,083.22万元和27,690.09万元，符合“最近三年连

续盈利”的规定。  

2、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未



作为对所属企业的出资申请境外上市。  

公司于2011年8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交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幕墙业务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市后，仅于2014年1月实

施了向北京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和自然人王波非公开发行股份3,405万股购买北京

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及自然人王波所持有的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合计

26.25%股权。因此公司不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或募集资金投向的业

务和资产作为对承达集团的出资的情形。  

3、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所属企业的净利润

未超过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的50%。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承达集团出具的会专字

[2015]2155号专项报告，公司按权益享有的承达集团的净利润未超过公司合并报

表净利润的50%。  

4、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所属企业净资产未

超过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30%。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承达集团出具的会专字

[2015]2155号专项报告，公司按权益享有的承达集团的净资产未超过公司合并报

表净资产的30%。 

5、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且资产、财务独立，经理人员不

存在交叉任职。  

（1）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建筑幕墙、室内装饰和装饰设计，

其中江河创建从事室内装饰业务的控股子公司港源装饰只在大陆地区从事室内

装饰业务；而承达集团在港澳及其他境外地区从事室内装饰业务，与港源装饰的

业务区域、客户对象有明显区别，不会因本次分拆境外上市产生新的竞争。因此，

公司与承达集团不存在同业竞争。  

（2）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资产、财务独立。  

公司和承达集团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承达集团对其

全部资产进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理，公司未占用、支配承达集团的资产

或干预承达集团对其资产的经营管理。  



公司与承达集团均设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有母子公司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

务管理制度。  

（3）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经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有12名成员：公司总经理许兴利、副总经理周韩平、副

总经理于军、副总经理符剑平、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中岳、副总经理熊宝、

副总经理贾德虎、副总经理高运、副总经理胡锋、副总经理戴竣、副总经理陈光

烁、财务总监赵世东，均为江河创建全职员工。  

承达集团高级管理人员共有5名成员：行政总裁吴德坤、运营总监梁继明、

财务总监谢健瑜、副总经理钟子龙、项目总监庞锦强。 

公司与承达集团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6、上市公司及所属企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员持有所属企业的

股份，未超过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前总股本的10%。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河幕墙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承达集团100%股权，公司及承

达集团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员未持有承达集团的股份。 

7、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8、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通过《关于承达集团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有关境外上市方案如下： 

1、上市地点：香港联交所 

2、发行股票面值：港币0.01元每股 

3、发行规模：不低于发行后股份总数的25%（不含行使15%超额配售选择权），

根据香港联交所关于最低流通比例的规定和承达集团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确定

具体发行规模。 



4、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将在充分考虑公司及承达集团现有股东及境外

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下，按照国际惯例，结合发行时境外资本市场情况、承达集团

所处行业的一般估值水平以及市场认购情况，根据路演和簿记的结果确定。 

5、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补充室内装饰业务开拓及运营资金，以及董事

会批准的其他用途。 

具体发行规模确定以后，如出现募集资金不足项目资金需求部分的情况，承

达集团将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解决。  

由于该方案为初步方案，尚须提交中国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核准，为确保承

达集团到境外上市的申请工作顺利进行，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

情况决定或调整承达集团境外上市的具体方案。 

三、通过《关于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与承达集团之间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

立，做到了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公司认为：  

承达集团境外上市后，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任何实

质性影响，不影响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和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4]67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公司将按照《通知》

的规定聘请经中国证监会注册登记并列入保荐机构名单的证券经营机构——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财务顾问，就确保公司在承达集团到境外上市

后仍然具备独立的持续上市地位、保留的核心资产与业务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发表

财务顾问意见，并持续督导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 

四、通过《关于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的各项业务目前都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承达集团与公司其他业务板块

之间保持高度的业务独立性。公司认为：承达集团的境外上市不会对公司其他业

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任何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承达集团境外上市成功，

获得独立融资平台，将有助于承达集团在香港、澳门以及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更

好更快地发展室内装饰业务。同时，公司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其他业务板块。



因此，承达集团的境外上市将会有力促进公司战略升级，进一步巩固公司核心竞

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承达集团境外上市后，公司能够继续保持较好的持续经营与盈利

能力。 

五、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承达集团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有关事

宜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本次发行及

上市的工作需要，董事会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承达集

团本次境外上市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和调整有关承达集团具体上市方案，代表公司全权行

使在承达集团的股东权利； 

2、签署、提交、修改承达集团上市过程中需要公司签署或出具的合同、协

议、承诺等相关法律文件； 

3、决定和办理承达集团上市其他相关事宜。 

上述授权的有效期为十八个月，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六、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议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召开

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所属承达集团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

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2、《关于承达集团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3、《关于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4、《关于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5、《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承达集团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有关事宜的议

案》。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30 日 

 


